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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方式向李学峰先生、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钛

白”）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数量不低于 88,888,890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136,739,078 股（含本数），发

行股份数量上限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27.64%，未超过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30%。其中，李学峰拟认购股票数量不低于 44,444,445 股（含本数）且不超

过 68,369,539 股（含本数）；中核钛白拟认购股票数量不低于 44,444,445 股

（含本数）且不超过 68,369,539 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

的独立意见。 

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

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 本次发行的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

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6、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李学峰 

（1）基本情况 

李学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49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

学历，经济师、淄博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理事、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直属会员、山东省工商联常委、市工商联副主席、淄博市乡镇企业家协

会常务理事，住所：山东省淄博市****。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李学峰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3）其他说明 

经查询，李学峰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中核钛白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秋丽 

成立日期： 2001 年 2 月 23 日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145.SZ 



 

注册资本： 297,782.631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南环路 504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2007190638385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钛白粉、硫酸亚铁、改性聚丙烯酰胺、余热发电、硫酸
渣，化工新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化工工程设计，化工

设备设计、加工制作，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国家限定

的除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泽龙 

（2）股权结构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核钛白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泽龙 境内自然人 1,294,745,230 43.48% 

2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73,799,563 2.48%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均

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5,698,188 1.87%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3,412,287 1.79% 

5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7,416,159 1.26%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492,824 1.06%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7,549,065 0.93% 

8 金坚强 境内自然人 13,323,069 0.45%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积

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444,040 0.35% 

10 汤长征 境内自然人 7,091,198 0.24%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情况与经营成果 

中核钛白主要从事金红石型钛白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最早从国外引进

全套金红石型钛白粉生产技术的企业。自 2007 年上市以来，中核钛白通过兼并

重组、产能扩张、设备技改等方式不断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目前已形成近 40 万

吨的金红石型钛白粉年生产能力，在其扩产项目完成后，将具备 70 万吨的金红

石型钛白粉年生产能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硫酸法钛白粉生产企业之一。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2022.9.30 2021 年度/2021.12.31 

资产总计 1,167,009.96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实施：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发行前，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进行政策调整的，则本

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3 月 6 日，公司与李学峰签署了《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学

峰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与中核钛白签署了《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齐峰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协议

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7 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关

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李学峰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了支持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

顺利实施和推进，并基于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的良好预期，认购公司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拟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引入中核钛白作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

作为国际领先的钛白粉行业龙头，中核钛白在钛白粉生产、应用方面具备丰富经

验和技术优势，同时拥有雄厚的产能、资金、管理、研发实力以及完善的市场营

销网络，能够为公司提供经济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本次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拓展双方客户资源，依托双方优质资源共同研发新的产品，推动

生产技术合作，加强品牌、营销与渠道联动，提升双方产品价值挖掘与精细化运

作能力，加快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公司的商业网络布局，显著提升双方的市场



 

影响力。 

2、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

行产生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为其提供担保

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1、与实际控制人李学峰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度，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李学峰先生本人未发生除支付薪酬以外的关

联交易事项。 

2、与中核钛白及其所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向中核钛白及其所属企业采购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原材料的

金额为 7,207.46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李学峰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公司的关联方；中核钛白与公司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构成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向李学

峰、中核钛白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而运作

的，定价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且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会履行必要的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中，本次发行的对象为李



 

学峰和中核钛白，其中李学峰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中核钛白与公司在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前，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完成后，将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构成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李学峰、中核钛白的本次

认购是为支持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并基于公司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开透明；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

合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

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并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5、《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学峰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6、《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 

7、《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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